社区工作者薪酬待遇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央、省、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及《石家庄市市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石财绩〔2020〕6号）规定，对市委组织部2022年度社区工作者薪酬待遇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

一、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城市基层党的建设，提升城市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2018年3月，中共石家庄市委办公厅、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红色堡垒工程”加强和创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壮大社区工作者队伍，注重从大学毕业生中招聘社区工作者，每年由各区委组织部根据工作需要确定一定数量的社区工作者需求计划，报经市委组织部审批并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薪酬所需经费，由市区两级财政按照3：7比例负担。2022年市级补助资金总计7316万元，社区工作者薪酬待遇均按时足额落实。
二、评价结论

该项目的实施，有效保障社区工作者基本权益，有力激发了社区工作者干事创业热情，为社区工作者队伍的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绩效评价等级为优。

三、问题及建议
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个别区薪酬待遇资金使用管理不够规范，不符合《实施<河北省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工作方案》要求。

建议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管理流程。严格按文件要求，规范资金使用。加大对社区工作者日常工作的监督考核，提高专业能力，提升社区服务质量水平。





